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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租资本化法确定林地价格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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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根据基准税前利润
,

立地系数
、

区域系数和地利条件引起的运费增量而计算出地租
,

然后

用地租资本化法计算出林地价格
,

提出了林地价格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步骤
.

关锐词 林地价格 ;地租资本化法

中圈分类号 5 7 57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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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尽管在林地有偿使用的理论依据问题上
,

林业经济界同仁各持 已见
,

但是在林地有偿使

用方面都取得 了共识一有利于筹集发展林业的资金
,

鼓励利用劣等林地
,

体现商品经济规

律
,

促进森林资源资产化
.

在实践上
,

南方林区已经 出现了两种层次
,

5 种形式的林地租赁

制
.

第一种层次是集体林地的权属代表
,

将林地出租给林农或其他林地使用者
,

承租人按合

同规定 向林地权属代表交纳地租 ;第二种层次是已获得林地使用权者转包或出租林地
.

林

地租赁制的 5 种形式包括
:
人股分红

,

将林地使用权折股
,

实行联合经营 ;定租制
,

依据林地

等级收益确定租金 ;分成制
,

依据林地等级产量确定林地权属代表 的收益分成 比例 ; 招标租

赁制
,

依据林地等级及收益确定不同林地标底
,

公开招标 ; 林地有偿转包或转租
,

其经济补

偿由双方协商确定
.

目前巫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合理的林地价格
,

形成操作规范
,

把林地使用导人森林

资源资产化管理的轨道
.

1 林地价格与地租资本化法

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分离后
,

林地使用权就可 以依法租赁
、

转让或抵押
.

这就有

个林地使用权价格的问题
.

马克思以私有制土地为对象 … … 论述 了土地价格的经济实质
.

在 马克思看 来
“

土地价

格不外是资本化的
,

因而是提前支付的地租
” 。

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 出租土地而每年得到的

一定量货币额
,

就可 以看成一个资本的利息
.

因此
,

土地的购买价格 实际上
“

是土地所提供

的地租的殉买价格
,

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
” .

马 克思有关土地价格本质的论述
,

虽然是

以土地私有制为背景展开
,

但他反复指明
,

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
。

土地私有权

和土地公有权都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 … … 因此
,

马克思的上述论断
,

即地租规律在社会主

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发生作用
,

对我国林地 的有偿使用和发育林地产市场同样具有约束力 (刘

春雷
,

19 9 4 )
.

从上分析可知
,

林地使用权价格
,

就是为了取得林地使 用权而必须支付的资金

额
,

其实质就是地租
.

用地租资本化法确定林地价格是基于这种认识 :林地价格不是林地本身的价格 ; 而是林

地所能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
,

即林地价格是地租资本化的表现形式
.

用数学式描述为
:

199 5 一 0 2一 22 收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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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= R/ i ( l )

其中 P = 林地价格 ; R= 年地租 ; i= 利率

上式是以年地租量为依据的
,

如果林地的出租年限为
n ,

而林地租 金一次性支付
,

这时

就有必要按资金贴现率进行计算
。

上式应改写成 :

尸 = R +
R

.

R

—
十 - 二一 , 二

, 犷

( l + 互) ( l + I
)
`

R

( l + i )
n 一 ’

整理后得

_ 1 十 i
, _

尸 =

—
L入 一

己

R

( l + i)
n 一 ’ ( 2 )

当出让林地使用权时
,

受让方只需向出让方支付租金
,

只有 当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

出让
,

受让方才需按林地价格支付金额
。

可见
,

确定地租就可 以确定林地价格
。

2 地租计算

地租是土地 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
,

是土地使用者为 了支付给土地所 有者 的报酬 (王

合德
,

1 9 9 4 )
。

从资金运动情况看
,

它是按平均生产价格计算 的超额利润
。

正如马克思所说
:

“

农业上生产的超过一定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
,

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地租
,

或多大程度 上

进人剩余到平均利润一般平均化
,

这都 不取决于 土地 所有权
,

而取决于一般的市场状况
”

(马克思等
,

1 9 7 4)
.

由上分析可知
,

在合理的价格体系下
,

经营林地所得的按平均生产价格计

算的税前利润应按一比例在林地所有者和林地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
.

因此
,

税前利润可 以

作为确定地租的依 据
.

如上所述
,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
,

地租量主要受经营土地所获得的税前利润的制 约
。

经营

立地质量不同的土地
,

或立地质量相同而所处经济地理位置不同的土地
,

所获得 的税前利 润

是不同的 ; 即使同一块 土地
,

由于用途不同而所产生的税前利润可能相差甚远
。

因此
,

讨论

林地价格 时
,

土地在租期内必须是作林 业用途
.

.2 1 基准税利润的计算

兹将在某中等立地质量的林地上培育森林
,

林分生长过程始终处于标准状态
,

在一定 经

营周期 内所能获得的按平均生产价格计算的税前利润定义为基准税前利润
.

在相同条件下
,

经营其它立地质量的林地所能获得 的税前利 润就可 以用基准税 前利 润 的相 对数表 示
,

兹

将此相对数定义为立地系数
。

从基准税前利润 的定义可知 : ( l) 基准税前利润并未包括土地

区域差异和同一土地区域 内地利条件差异而产生的利润差额 ; ( 2) 它可以作为其它立地等级

的林地相 同条件下所能获得 的税前利润的参照系
。

据上分析
,

基准税前利润 (aP
, : )是主伐收获 (A

, )的现值与 中间收益 (D
。

)的现值 之和减

去生产费用 (包括营林费用
,

伐区费用和运销费用 )现值总额 ( T C )所得的差
,

即

P B刀 T =
A 拌

1
.

0尸
一 I

Z D
。

1
.

0尸
一 “

1
.

0尸
一 l

一 了℃ ( 3 )

其 中 拼 = 经营周期 (轮伐期 ) ;a = 间伐时的年龄 ; D
。
= 第

a 年的中间收益
.

.2 2 被评价林地税前利润计算

计算被评价林地税前利润就应考虑被评价林地的土地 区域
,

同一 土地 区域内地利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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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林地立地质量的差异
。

被评价林地税前利润就应按下或计算

a P
:=a P

, :
·

B ,
·

B Z + L (4 )

式 中 尸, T = 被评价地税前利润 ;几 BT = 基准税前利 润 ; B , = 被评价林 地 区域 系 数 ;

B : = 被评价林地立地系数 ; L 二 地利差额
。

立地系数是不同立地质量的林地 (用立地指数表示 )的税前利 润与基 准税前利 润之 比
,

它反映出利用不同立地质量的林地培育 出标准林分所能获得的按平均生产价格计算的税前

利润的相对数
。

如果不考虑不 同立地质量林地上培育出的林木形质差异所引起的木材规格

和木材单价的差异
,

也不考虑不 同立地质量林地培育出每立方米 木材按 平均生产价格计算

的费用差异
,

立地 系数就是不同立地质量 的林地上培育出的标准林分单位 面积平均产值与

中等立地质量林地上培育出来的标准林分单位面积平均产值之比
。

地域系数所反映的是不同土地 区位相同立地质量的林地价格的相对值
。

在广东
,

地域

系数可以根据被评价林地所属市 (县 )查
“

广东省城镇 国有土地分等表
”

而得 (见附表 )
。

附表 广东省城镇国有土地分等表

土地 区位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

地 域 系 数 6
.

0 5
.

5 5
.

0 4
.

0 3
.

0 2 4 1
.

9 1
.

5 1
.

2 1 0

地利差额就木材生产而言
,

主要是木材运输费用的差额
。

木材生产一般都是在伐 区内

通过集材将木材集结至装车点
,

然后用机动车或其它运输方式运至终楞
。

这样
,

每公顷林地

的木材运费就 由两部分组成
,

第一部分是开设运材岔线而增加每立方米木材的运费 ;第二部

分是 由装车点至终楞 的木材运费
。

前者可依下式计算
。

D C

月洲尹
潇全枷尹 ( 5 )

A 二 因开设运材岔线而增加的每立方米的运材费用 ; D = 运材岔线长度 ; C = 运材岔线

修建单价 ;
sj 二 装车点集材范围内不同立地质量的林地面积 ; m , = 达主伐龄时标准蓄积量 ; jP =

出材率 ; n = 立地质量等级数
。

每公顷被评价林地的地利差额就可 以表达为
: L = V( A 十 尸1T 一 尸二 ) ( 6)

V = 被评价林地每公顷标准出材量 ; p T I = 被评价林地装车点至终楞每立方米木材平均

运费 ;尸二 = 被评价林地所属土地 区位 内装车点至终楞每立方米木材平均运费 (所属
`

土地

区位
’

可以从
`

广东省城镇 国有土地分等表
’

查得 )
.

3 地租的计算

林 业有别于其它企业部门
,

其利润率往往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
。

以 始兴县杉木用材林

为例
,

在现行价格体系下
,

用最优等林地经营杉木
,

平均年利润率仅为 5
.

61 % ; 显然
,

无超额

利润可收
.

由此看来
,

林地所有者与林地使用 者按某 一合理 比例分配税前利润更为合适
。

兹将地租量 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数定义为地租系数
,

用 K 表示
。

被评价林地年平均地租 R 应

表达为
:

R = K
·

P ,
T/

n ( 7 )

n = 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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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林地价格的计算

林地价格可以循下述步骤计算
。

第一
,

按 ( 3) 式要求收集资料
,

并计算出基准税前利润 ;

第二
,

根据被评价林地上林木的年龄和优势木平均高查立地指数表得 立地指数 ; 若是

无林地则需测定 有关因子查立地因子数量化立地指数表 ;然后依立地指数查立地系数表 (立

地系数表编制原理和方法参考前面有关立地系数部分 )得被评价林地 的立地系数 ;

第三
,

根据被评价林地所属市 (县 )查城镇国有土地分等表得 地域系数 ;

第四
,

依 ( 5 )
,

(6) 两式要求收集资料
,

并计算地利差额 ;

第五
,

依 (4) 式计算被评价林地税前利润 ;

第六
,

按 ( 7) 式计算被评价林地年平均地租 ;

第七
,

按 ( 2) 式计算出林地价格
。

当基准税前利润确定之后
,

被评价林地价格计算只需从第二步开始
。

5 讨论与结论

5
.

1 租约期满时级差地租 n 计算问题

按本文给出的方法计算出的地租
,

包括了绝对地租
,

级差地租 和垄断地 租
。

毋庸置 疑
,

级差地租 n 是地租构成部分
,

它是对林地连续追加投资所造成的不同劳动生产率 而产生 的

超额利润
。

对林地追加投资是客观存在的
,

林地使用者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
,

如整地
、

炼 山
、

抚育和施肥等均可视为连续追加投资
,

这就会产生如下问题
。

( l) 这种连续追加投资可以视为经林产品生产过程后部分或绝大部分 已经转 移至产品

中
,

构成林产品的必要社会劳动
,

于产品销售后得到补偿 ;倘若有余额而未得到林地所 有者

的补偿
,

余额就被林地所有者无偿占有了
。

显然从经济角度考虑
,

林地使用者不愿意 向林地

多投资
,

这对提高林地生产力不利
。

如果给予补偿
,

其量如何确定有待研究
。

(2 )林地使用者对林地的连续追加投资可能产生负效应
,

即降低 了林地生产力
,

比如前

租期林地上种植针叶树
,

本期承租者继续种植针叶树
,

所追加的投资不足 以补偿地 力消耗
,

因而在租约期满时林地价格要 比签约时要低
。

这显然存在林地使用者向林地所有者补偿的

问题
,

这个补偿量如何确定
,

值得探讨
。

( 3 )很多情况下
,

无法考察对林地改 良的历史成本
,

评估林地价格时把级差地租 n 包含

在级差地租 工 中
,

在实践上是可行的
,

理论上值得研究
。

.5 2
“

真正的地租
”

和
“

复合地租
”

理论上
,

纯粹的地租
,

即只是对林地财产本身支付的地租
,

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称 之为
“

真正的地租
” 。

马克思在研究地租时写道
,

合并到土地中的资本
“

属于固定资产范畴
。

投人

土地的资本以及作为生产工具的由此得到的改 良而支付的利息
,

可能形成租地农场主支付

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一部分
,

但这种地租不构成真正的地租
。

在签订新租约时
,

土地所有

者把投人土地的资本的利息
,

加人到真正的地租上
,

而 … … 他 的地 租就 要 上涨
”

(马 克思

等
,

19 74)
。

为了更接近现实
,

本文把
“

真正 的地租
”

加上林地投 资利息构成
“

复合地租
” ,

并

依此按地租资本化法求算林地价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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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5 3森林经营性费用应计入产品成本
,

而不能计入地租

实行林地有偿使用制度后
,

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:第一种情况是较大区域的林地由一个林

地使用者经营
,

原有道路
,

防火线
,

了望塔等设施投资的残值可以用补偿的方式一次性支付 ;

林地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摊人产品成本
。

第二种情况是那些零星分散 的林地使用者
,

不可能象第一种情况那样 自成系统
,

必须依靠政府或地方统一规划投资
,

构成管理系统
。

这

种情况下
,

林地使用者在取得林地使用权时也需一次性或分期支付租期 内
“

统一规划 管理

费
” ,

这种费用属经营性费用应摊人产品成本
,

而不能计入地租中去
.

.5 4 用地租资本化法确定林地价格
,

反映了林地价格的本质

用被评价林地税前利润与地租系数的积作为地租
,

考虑 了林业部 门利润率低 于其他企

业部 门利润率 的实际
,

同时充分考虑了不同立地质量林地上培育 出的林木形质差 异导致的

木材单价的差异
,

也考虑了不同立地质量林地上培育 出等量木材 平均生产价格的差异
.

本

文从木材生产角度研究并给出林地价格的计算方法
,

这与目前森林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计

算方法还很不成熟的实际相适应 ;随着森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计算方法的成熟
,

只需将由

森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所获得的税前利润加上由木材生产所获得 的税前利润
,

就 可以 进

一步计算出林地价格
。

因此
,

笔者给出的计算林地价格的方法符合地租基本理论
,

在实践上

是切 实可行的
。

至于地租系数值确定
,

是一项政策性极强
,

影响极为深远的事情
。

我国实行

土地公有制
,

地租是 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
,

所以
,

地租系数需要在 国家法律和政策这 一层

面上进行研究并加 以确定
。

致谢 本文承颜文希教授和陆显祥副教授指导
,

谨表谢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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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T U D Y O N D E T E R M IN G T H E F O R E S T L A N D P R I C E

丫VI T H M E T H O D O F R E T U R N IN G L A N D R E N I
,

I D C A P I T AL I T Y

Z h e n X u e n i n g

(C o l l e g e o f of r e s t r y
,

S o ut h C h i n a A g r
.

U n i v
. ,

G u a n g z h o u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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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b s t T S C t

L a n d r e n t w a s e a l e u l a t e d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b a s i c b e fo r e 一 t a x P r o if t
,

s i t e

e o e ff i c i e n t
, r e g i o n a l c oe iff

e i e n t a n d i n e r e a s e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e x P e n s e s a s a r e -

s u l t o f l a n d P r o d u e t i v i t y
.

T h e n t h e fo r e s t l a n d P r i e e w a s c a l c u l a t e d w i t h t h e

m
e t h o d o f r e t u r n i n g l a n d r e n t t o e a P i t a l i t y

,
a n d e a l c u l a t i n g fo r m u l a a n d P r o -

e e d u r e o f fo r e s t l a n d P r i e i n g P u t fo r 闪妞dr
·

K盯 w o r d s fo r e s t l a n d P r i c e ; m e t h o d o f r e t u r n i n g l a n d r e n t t o c a P i t a l i t y


